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小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李慶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5年3月19

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5年度花小字第82號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

文；又按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

明文規定。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

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

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515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駁回其對被上訴

人專案設備補貼款新臺幣（下同）17,471元之請求，係因適

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消滅時效，而非適用第125條15

年一般消滅時效，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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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見本院卷第13頁上訴理由狀），應認上訴人對於原審判

決違背法令內容及其事實，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

件上訴，於程序上為合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積欠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電信費（下稱系爭電信費用）及專案

設備補貼款（下稱系爭補貼款），嗣台灣大哥大將上開債權

讓與上訴人，就系爭電信費用部分固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

款2年短期時效。然就系爭補貼款部分，因該款項之目的，

係針對客戶因退租、未繳納電信費等原因提前終止契約之情

形，事先預定應賠償之金額，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預定性之

違約金，而非電信業者所販售商品之代價，自應依民法250

條、第125條之規定，適用15年消滅時效，原審認定系爭補

貼款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顯有違誤，爰提

起上訴等語，並請求：㈠原判決關於專案設備補貼款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專案補貼款17,471

元。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

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

有明文。上訴人之上訴已具備合法要件，固如前述，然本院

審究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並無理由：

　㈠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請求

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8款定有明文。

電信業者與租用人如約定未滿合約期間，因租用人違反專案

資費規定或退租或被銷號時，應支付電信業者終端設備補貼

款，並按比例逐日遞減，如其真意是電信業者提供手機之代

價，即屬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2年短期

時效之適用。至於補貼款之約款之真意究係提供商品之代價

或係約定違約金應依個案事實而定，如從該條款之原因事實

（例如手機之原始價格與購買時受優惠之價格）、經濟目的

（例如約定補貼之目的如何），及其他一切情事加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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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確認該補貼款實質上確係提供手機之代價，即有民法第12

7條第8款規定之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參照）。

　㈡查上訴人提出台灣大哥大第三代行動電信/行動寬頻業務申

請書與[4G]SD飆速案(30)_(含NP免預繳)0000000版手機專案

同意書影本一份（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台灣大哥大同意

以Sony G8342手機，交易價格0元，並綁定台灣大哥大4G搭

配1399月租費，條款載明：被上訴人若於綁約期間30個月內

違約，包括違反專案規定或提前解約（含退租、一退一租、

銷號、降頻等）時，應支付專案終端設備補貼款2萬元及專

案優惠補貼款，而實際應繳之專案補貼款，以被上訴人違約

時綁約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按比例計算，計算公式為「補貼款

×（綁約剩餘日數/綁約總日數）＝實際應繳補貼款」等語

（見原審卷第24頁），僅謂被上訴人若違反專案合約約定或

提前退租應支付「專案補貼款」，並未提及其性質屬損害賠

償預定性質之違約金。

　㈢復參以系爭補貼款，其數額以遞減原則計算，就用戶因提前

解約所應給付之補貼款數額，係以各該合約所載各專案補貼

款為基數，並按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比例計算實際應補償之金

額，且各專案依其契約內容原先即設定各自特定補貼數額。

可知台灣大哥大係藉由搭售電信設備例如手機，並以各專案

之補貼金額扣抵電信設備費用，使消費者得以較低費用甚或

0元取得設備，用以吸引消費者與之成立一定期限、金額之

語音及上網資費之電信服務契約，藉此爭取消費者使用其電

信服務，進而獲取商業利益。此種行銷模式，業者須藉由在

約定期限內，收取固定且較高之語音或上網資費，以補足商

品搭售之價差損失，而該商品之價差損失會因推遲退租或被

銷號之時間而逐日遞減。是若租用人違反期限約定，提前退

租或被銷號，電信業者即無法藉由收足合約所預期收取之電

信資費以補足搭售差價，故約定如違約提前退租或被銷號，

應依合約期間剩餘日數比例乘以特定專案補貼款之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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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付應給付之補貼款。從而，系爭補貼款之經濟目的既係台

灣大哥大公司為追回當初申辦門號時給予優惠（即手機折

價）之差價，自應認系爭補貼款實質上係電信業者販售商品

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短期時效規定

之適用。

　㈣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1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台灣大哥大於民國（下同）107年5月寄發電信費繳款

通知，要求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6月6日繳納積欠系爭電信

費用及系爭補貼款，被上訴人迄未繳納等情，有第三代行動

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及繳款通知附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21至29頁），足認上開債權於107年6月6日已發生且得向

被上訴人請求，然上訴人遲於114年7月10日始向本院聲請對

被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本院收狀

章戳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3頁），顯已逾民法第127條第8

款之2年短期時效。從而，原審判決認上訴人之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消滅，駁回原告之請求，即屬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

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

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

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沈培錚　

　　　　　　　　　　　　　　　　　　法　官　陳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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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小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被上訴人    李慶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5年3月19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5年度花小字第82號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文規定。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5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駁回其對被上訴人專案設備補貼款新臺幣（下同）17,471元之請求，係因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消滅時效，而非適用第125條15年一般消滅時效，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見本院卷第13頁上訴理由狀），應認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內容及其事實，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為合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積欠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電信費（下稱系爭電信費用）及專案設備補貼款（下稱系爭補貼款），嗣台灣大哥大將上開債權讓與上訴人，就系爭電信費用部分固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然就系爭補貼款部分，因該款項之目的，係針對客戶因退租、未繳納電信費等原因提前終止契約之情形，事先預定應賠償之金額，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預定性之違約金，而非電信業者所販售商品之代價，自應依民法250條、第125條之規定，適用15年消滅時效，原審認定系爭補貼款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顯有違誤，爰提起上訴等語，並請求：㈠原判決關於專案設備補貼款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專案補貼款17,471元。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之上訴已具備合法要件，固如前述，然本院審究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並無理由：
　㈠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8款定有明文。電信業者與租用人如約定未滿合約期間，因租用人違反專案資費規定或退租或被銷號時，應支付電信業者終端設備補貼款，並按比例逐日遞減，如其真意是電信業者提供手機之代價，即屬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至於補貼款之約款之真意究係提供商品之代價或係約定違約金應依個案事實而定，如從該條款之原因事實（例如手機之原始價格與購買時受優惠之價格）、經濟目的（例如約定補貼之目的如何），及其他一切情事加以探求，得確認該補貼款實質上確係提供手機之代價，即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參照）。
　㈡查上訴人提出台灣大哥大第三代行動電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與[4G]SD飆速案(30)_(含NP免預繳)0000000版手機專案同意書影本一份（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台灣大哥大同意以Sony G8342手機，交易價格0元，並綁定台灣大哥大4G搭配1399月租費，條款載明：被上訴人若於綁約期間30個月內違約，包括違反專案規定或提前解約（含退租、一退一租、銷號、降頻等）時，應支付專案終端設備補貼款2萬元及專案優惠補貼款，而實際應繳之專案補貼款，以被上訴人違約時綁約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按比例計算，計算公式為「補貼款×（綁約剩餘日數/綁約總日數）＝實際應繳補貼款」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僅謂被上訴人若違反專案合約約定或提前退租應支付「專案補貼款」，並未提及其性質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之違約金。
　㈢復參以系爭補貼款，其數額以遞減原則計算，就用戶因提前解約所應給付之補貼款數額，係以各該合約所載各專案補貼款為基數，並按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比例計算實際應補償之金額，且各專案依其契約內容原先即設定各自特定補貼數額。可知台灣大哥大係藉由搭售電信設備例如手機，並以各專案之補貼金額扣抵電信設備費用，使消費者得以較低費用甚或0元取得設備，用以吸引消費者與之成立一定期限、金額之語音及上網資費之電信服務契約，藉此爭取消費者使用其電信服務，進而獲取商業利益。此種行銷模式，業者須藉由在約定期限內，收取固定且較高之語音或上網資費，以補足商品搭售之價差損失，而該商品之價差損失會因推遲退租或被銷號之時間而逐日遞減。是若租用人違反期限約定，提前退租或被銷號，電信業者即無法藉由收足合約所預期收取之電信資費以補足搭售差價，故約定如違約提前退租或被銷號，應依合約期間剩餘日數比例乘以特定專案補貼款之計算公式計付應給付之補貼款。從而，系爭補貼款之經濟目的既係台灣大哥大公司為追回當初申辦門號時給予優惠（即手機折價）之差價，自應認系爭補貼款實質上係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
　㈣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台灣大哥大於民國（下同）107年5月寄發電信費繳款通知，要求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6月6日繳納積欠系爭電信費用及系爭補貼款，被上訴人迄未繳納等情，有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及繳款通知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1至29頁），足認上開債權於107年6月6日已發生且得向被上訴人請求，然上訴人遲於114年7月10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本院收狀章戳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3頁），顯已逾民法第127條第8款之2年短期時效。從而，原審判決認上訴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駁回原告之請求，即屬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沈培錚　
　　　　　　　　　　　　　　　　　　法　官　陳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小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被上訴人    李慶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5年3月19

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5年度花小字第82號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

    文；又按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

    文規定。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

    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

    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

    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515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駁回其對被上訴人

    專案設備補貼款新臺幣（下同）17,471元之請求，係因適用

    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消滅時效，而非適用第125條15年

    一般消滅時效，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

    （見本院卷第13頁上訴理由狀），應認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

    違背法令內容及其事實，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

    上訴，於程序上為合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積欠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電信費（下稱系爭電信費用）及專案

    設備補貼款（下稱系爭補貼款），嗣台灣大哥大將上開債權

    讓與上訴人，就系爭電信費用部分固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

    款2年短期時效。然就系爭補貼款部分，因該款項之目的，

    係針對客戶因退租、未繳納電信費等原因提前終止契約之情

    形，事先預定應賠償之金額，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預定性之

    違約金，而非電信業者所販售商品之代價，自應依民法250

    條、第125條之規定，適用15年消滅時效，原審認定系爭補

    貼款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顯有違誤，爰提

    起上訴等語，並請求：㈠原判決關於專案設備補貼款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專案補貼款17,471元

    。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

    ，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

    明文。上訴人之上訴已具備合法要件，固如前述，然本院審

    究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並無理由：

　㈠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請求

    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8款定有明文。

    電信業者與租用人如約定未滿合約期間，因租用人違反專案

    資費規定或退租或被銷號時，應支付電信業者終端設備補貼

    款，並按比例逐日遞減，如其真意是電信業者提供手機之代

    價，即屬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2年短期

    時效之適用。至於補貼款之約款之真意究係提供商品之代價

    或係約定違約金應依個案事實而定，如從該條款之原因事實

    （例如手機之原始價格與購買時受優惠之價格）、經濟目的

    （例如約定補貼之目的如何），及其他一切情事加以探求，

    得確認該補貼款實質上確係提供手機之代價，即有民法第12

    7條第8款規定之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參照）。

　㈡查上訴人提出台灣大哥大第三代行動電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

    書與[4G]SD飆速案(30)_(含NP免預繳)0000000版手機專案同

    意書影本一份（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台灣大哥大同意以

    Sony G8342手機，交易價格0元，並綁定台灣大哥大4G搭配1

    399月租費，條款載明：被上訴人若於綁約期間30個月內違

    約，包括違反專案規定或提前解約（含退租、一退一租、銷

    號、降頻等）時，應支付專案終端設備補貼款2萬元及專案

    優惠補貼款，而實際應繳之專案補貼款，以被上訴人違約時

    綁約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按比例計算，計算公式為「補貼款×

    （綁約剩餘日數/綁約總日數）＝實際應繳補貼款」等語（見

    原審卷第24頁），僅謂被上訴人若違反專案合約約定或提前

    退租應支付「專案補貼款」，並未提及其性質屬損害賠償預

    定性質之違約金。

　㈢復參以系爭補貼款，其數額以遞減原則計算，就用戶因提前

    解約所應給付之補貼款數額，係以各該合約所載各專案補貼

    款為基數，並按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比例計算實際應補償之金

    額，且各專案依其契約內容原先即設定各自特定補貼數額。

    可知台灣大哥大係藉由搭售電信設備例如手機，並以各專案

    之補貼金額扣抵電信設備費用，使消費者得以較低費用甚或

    0元取得設備，用以吸引消費者與之成立一定期限、金額之

    語音及上網資費之電信服務契約，藉此爭取消費者使用其電

    信服務，進而獲取商業利益。此種行銷模式，業者須藉由在

    約定期限內，收取固定且較高之語音或上網資費，以補足商

    品搭售之價差損失，而該商品之價差損失會因推遲退租或被

    銷號之時間而逐日遞減。是若租用人違反期限約定，提前退

    租或被銷號，電信業者即無法藉由收足合約所預期收取之電

    信資費以補足搭售差價，故約定如違約提前退租或被銷號，

    應依合約期間剩餘日數比例乘以特定專案補貼款之計算公式

    計付應給付之補貼款。從而，系爭補貼款之經濟目的既係台

    灣大哥大公司為追回當初申辦門號時給予優惠（即手機折價

    ）之差價，自應認系爭補貼款實質上係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

    代價，非屬違約金，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短期時效規定之

    適用。

　㈣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台灣大哥大於民國（下同）107年5月寄發電信費繳款通

    知，要求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6月6日繳納積欠系爭電信費

    用及系爭補貼款，被上訴人迄未繳納等情，有第三代行動通

    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及繳款通知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

    1至29頁），足認上開債權於107年6月6日已發生且得向被上

    訴人請求，然上訴人遲於114年7月10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上

    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本院收狀章戳

    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3頁），顯已逾民法第127條第8款之

    2年短期時效。從而，原審判決認上訴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消滅，駁回原告之請求，即屬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

    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

    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

    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沈培錚　

　　　　　　　　　　　　　　　　　　法　官　陳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小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被上訴人    李慶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5年3月19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5年度花小字第82號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文規定。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5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駁回其對被上訴人專案設備補貼款新臺幣（下同）17,471元之請求，係因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消滅時效，而非適用第125條15年一般消滅時效，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見本院卷第13頁上訴理由狀），應認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內容及其事實，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為合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積欠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電信費（下稱系爭電信費用）及專案設備補貼款（下稱系爭補貼款），嗣台灣大哥大將上開債權讓與上訴人，就系爭電信費用部分固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然就系爭補貼款部分，因該款項之目的，係針對客戶因退租、未繳納電信費等原因提前終止契約之情形，事先預定應賠償之金額，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預定性之違約金，而非電信業者所販售商品之代價，自應依民法250條、第125條之規定，適用15年消滅時效，原審認定系爭補貼款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顯有違誤，爰提起上訴等語，並請求：㈠原判決關於專案設備補貼款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專案補貼款17,471元。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之上訴已具備合法要件，固如前述，然本院審究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並無理由：

　㈠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8款定有明文。電信業者與租用人如約定未滿合約期間，因租用人違反專案資費規定或退租或被銷號時，應支付電信業者終端設備補貼款，並按比例逐日遞減，如其真意是電信業者提供手機之代價，即屬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至於補貼款之約款之真意究係提供商品之代價或係約定違約金應依個案事實而定，如從該條款之原因事實（例如手機之原始價格與購買時受優惠之價格）、經濟目的（例如約定補貼之目的如何），及其他一切情事加以探求，得確認該補貼款實質上確係提供手機之代價，即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參照）。

　㈡查上訴人提出台灣大哥大第三代行動電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與[4G]SD飆速案(30)_(含NP免預繳)0000000版手機專案同意書影本一份（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台灣大哥大同意以Sony G8342手機，交易價格0元，並綁定台灣大哥大4G搭配1399月租費，條款載明：被上訴人若於綁約期間30個月內違約，包括違反專案規定或提前解約（含退租、一退一租、銷號、降頻等）時，應支付專案終端設備補貼款2萬元及專案優惠補貼款，而實際應繳之專案補貼款，以被上訴人違約時綁約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按比例計算，計算公式為「補貼款×（綁約剩餘日數/綁約總日數）＝實際應繳補貼款」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僅謂被上訴人若違反專案合約約定或提前退租應支付「專案補貼款」，並未提及其性質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之違約金。

　㈢復參以系爭補貼款，其數額以遞減原則計算，就用戶因提前解約所應給付之補貼款數額，係以各該合約所載各專案補貼款為基數，並按未到期之剩餘日數比例計算實際應補償之金額，且各專案依其契約內容原先即設定各自特定補貼數額。可知台灣大哥大係藉由搭售電信設備例如手機，並以各專案之補貼金額扣抵電信設備費用，使消費者得以較低費用甚或0元取得設備，用以吸引消費者與之成立一定期限、金額之語音及上網資費之電信服務契約，藉此爭取消費者使用其電信服務，進而獲取商業利益。此種行銷模式，業者須藉由在約定期限內，收取固定且較高之語音或上網資費，以補足商品搭售之價差損失，而該商品之價差損失會因推遲退租或被銷號之時間而逐日遞減。是若租用人違反期限約定，提前退租或被銷號，電信業者即無法藉由收足合約所預期收取之電信資費以補足搭售差價，故約定如違約提前退租或被銷號，應依合約期間剩餘日數比例乘以特定專案補貼款之計算公式計付應給付之補貼款。從而，系爭補貼款之經濟目的既係台灣大哥大公司為追回當初申辦門號時給予優惠（即手機折價）之差價，自應認系爭補貼款實質上係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

　㈣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台灣大哥大於民國（下同）107年5月寄發電信費繳款通知，要求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6月6日繳納積欠系爭電信費用及系爭補貼款，被上訴人迄未繳納等情，有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及繳款通知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1至29頁），足認上開債權於107年6月6日已發生且得向被上訴人請求，然上訴人遲於114年7月10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上本院收狀章戳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3頁），顯已逾民法第127條第8款之2年短期時效。從而，原審判決認上訴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駁回原告之請求，即屬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沈培錚　

　　　　　　　　　　　　　　　　　　法　官　陳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